
21,005

6,897

7,032

1,236

736

15

8

3,851

86

1,134

6

4

6,110

1,704

1,991

654

119

        －

1

1,010

17

605

6

3

175

76

43

5

3

2

        －

44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2

31

14

2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

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4,663

5,082

4,984

574

613

13

7

2,795

66

528

        －

1

4

4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987,212,531

400,626,533

317,241,870

33,741,453

25,423,483

615,024

264,226

175,986,789

4,675,448

27,455,791

81,301

223,356

221,919,890

75,140,760

67,941,217

11,722,325

3,251,233

            －

25,546

54,384,536

1,041,674

8,157,146

78,281

177,172

64,431,587

28,218,923

20,353,884

1,572,189

1,722,978

195,555

            －

11,626,383

741,67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8,990,145

31,794,325

14,112,945

349,000

253,0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062,875

144,000

274,0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24,108

-27,892

            －

63,63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88,37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49,395,940

264,881,705

213,928,653

19,921,773

20,079,351

419,099

236,290

107,498,179

2,557,889

18,949,560

            －

46,184

2,250,861

618,712

905,171

112,536

116,921

370

2,390

414,816

1,840

75,085

3,020

            －

總       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877,257元 、門診給付無細項計0件             0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12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，本表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本表負數係收回案件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6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2年 2月14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(註5) 門診給付(註5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本月住院給付無細項計


